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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一】 

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修正草案重要政策規畫方向簡介 

 

 

 

 

 
程國榮（    ） 

 

壹、前言 

鑑於直接採用 IFRSs 已成為國際資本市場趨勢，全球已有超過 120 個國家允許
或強制要求當地企業直接採用 IFRSs 編製財務報告，金管會於 97 年 11 月 12 日成
立「推動我國採用 IFRSs 專案小組」，並於 98 年 5 月 14 日發布採用 IFRSs 之推動
架構（Roadmap），規範上市（櫃）、興櫃公司及主要金融特許事業等第一階段公
司自民國 102 年起依 IFRSs 編製財務報表，並得自民國 101 年起提前適用，非上市
上櫃、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等第二階段公司，自民國 104 年起依 IFRSs 編製財務報
表，且得自民國 102 年起提前適用。配合企業採用 IFRSs 之時程日近，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爰研議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

規範企業財務報告之編製。 

本篇文章將就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草案研議過程中，分析之重要

政策進行介紹，包括我國正式實施 IFRSs 之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未來
之角色與功能，IFRSs 國際採行情形及國內企業採用 IFRSs 之版本問題，有關財務
報表之名稱及綜合損益表之表達方式，有關公允價值之運用範圍及不動產等資產項

目衡量，以及特定資產項目首次適用 IFRSs 之研議等，並於文末就有關投資性不動
產之續後衡量、財務報告中之揭露內容及範圍、國際會計準則之持續修正，以及財

務報告之公告申報期限及會計師查核意見等進行說明。 

證期局 
科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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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正式實施 IFRSs之後，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未來之角

色與功能 

依據現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下稱編製準則）第 3 條之規定，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之，其未規定者，依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辦理。是以企業在編製財務報告時，須優先適用編製準則及主管機關

所發布之相關規定，其次才是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未來在國內導入 IFRSs 之後，鑒
於 IFRSs 係原則導向，對於較為細節之規定悉由企業依據專業判斷，與國內現行較
為規範導向之準則有異，另審酌國內長久以來，企業多數仰賴監理規範編製財務報

告，對於新制度於國內實施，仍宜維持適度之導引，因此，未來編製準則將發揮以

下重要角色，以逐步推動國內企業實施 IFRSs： 

一、對發行人整體性財務報告編製事務作一致規範 

重點包括： 

（一）財務報告體制調整為以合併財務報告為主，個體財務報告為輔。 

（二）期中財務報表以合併報表為基礎，及其相關揭露事項。 

（三）變更會計政策及估計之揭露與作業程序。 

（四）編製準則之實施日期及過渡條款。 

二、對企業財務報告之編製維持主導權，並建立適度監理以增進財務透

明度 

（一）財務報告編製之規範適用優先順序。（編製準則、相關法令規定，及金

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二）財務報表包括之 4大報表組成及名稱。 

（三）綜合損益表採單一報表，且以功能為主，性質為輔。 

（四）特定資產（包括投資性不動產、自用資產及無形資產等）首次適用之規

定及相關應揭露事項。 

三、對財務報表之表達與揭露及應列示科目進行規範 

參考 IFRSs 相關規定，調整編製準則中有關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等
相關科目之認列、表達及揭露等原則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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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IFRSs國際採行情形及國內企業採用 IFRSs之版本問題 

依據 IFRSs 基金會之統計，自 2001 年起，全球已有超過 120 個國家採用
IFRSs，其中 20大工業主要國家（G20）之採行情形如次： 

 
資料來源：IFRSs 基金會 2011 年 

國家 接軌情形 

阿根廷 要求財務會計年度 2012年 1月 1日起採用 IFRSs 

澳洲 要求所有公司自 2005年起採用 IFRSs 

巴西 
要求銀行和上市公司合併財報自 2010年 12月 31日起及個體公司財
報自 2008年逐步採用 IFRSs 

加拿大 
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及允許非公發公司（包括非營利機構）自 2011 年
1月 1日起採用 IFRSs 

中國大陸 當地財務會計準則大部分與 IFRSs接軌（converge） 

歐盟 要求所有歐盟國上市公司自 2005年起採用 IFRSs 

法國 按歐盟採用及實施過程要求自 2005年起採用 IFRSs 

德國 按歐盟採用及實施過程要求自 2005年起採用 IFRSs 

印度 與 IFRSs接軌（惟接軌日期仍待確認） 

印尼 接軌流程仍進行中，預計於 2012年決定是否全面直接採用 IFRSs  

義大利 按歐盟採用及實施過程要求自 2005年起採用 IFRSs 

日本 
允許部分跨國企業自 2010 年起採用 IFRSs，強制採用 IFRSs 要求預
計於 2012年左右決定是否於 2016年適用 IFRSs  

墨西哥 要求自 2012年起採用 IFRSs 

韓國 要求自 2011年起採用 IFRSs 

蘇俄  
要求銀行及部分其他證券發行人強制適用 IFRSs，並允許其他公司
採用 IFRSs 

沙烏地阿拉伯  上市公司不允許採用 IFRSs 

南非 要求上市公司自 2005年起採用 IFRSs 

土耳其 要求上市公司自 2008年起採用 IFRSs 

英國  按歐盟採用及實施過程要求自 2005年起採用 IFRSs 

美國 
允許國外證券發行人（foreign issuers）自 2007 起採用 IFRSs；預定
於 2011 年決定美國國內公司是否採用 IFRSs（2011 年預計完成與
IFRSs重要準則之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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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潮流及趨勢，我國於 98 年 5 月 14 日公布採用 IFRSs 之藍圖
（Roadmap）時，即訂以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10 年發布，2013 年 1
月 1 日實施之 IFRSs 為準，以配合國內推動時程，惟自 2010 年起，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IASB）除陸續修訂公報內容之外，亦發布多項新公報，且打破以往時程
（以往新修訂之公報發布至實施均有 2 年以上之緩衝期），多訂於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此外，更發布多項公報草案，亦將實施日期訂為 2013 年 1 月 1 日，造
成國內企業在準備及導入 IFRSs 上產生極大之不確定性。有鑒於此，金管會爰將採
用之版本定為經金管會認可之 2010 年正體中文版（此部分均已翻譯完成並上網供
各界免費下載），至於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10 年以後陸續發布之公
報，金管會將儘速完成翻譯並逐號公報審視評估，以決定其實施日期。另為加快公

報翻譯之速度，以爭取較多之因應時間，金管會將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
所公布之草案先行翻譯，以提供各界參考。截至 2011 年 6 月底止，我國所採用之
2010 年正體中文版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發布之最新版本差異情形彙整
如下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 IFRSs 基金會資料 

公報 現行版本（中文翻譯版） 新版本 

號次 名稱 發布日期 實施日期 發布日期 實施日期 

IFRS 1 
首次採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2008.11 2009.7.1 2010.12 2011.7.1 

2009.11.12 2013.1.1 
IFRS 9 金融工具 2009.11 2013.1.1 

2010.10.28 2013.1.1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   2011.5.12 2013.1.1 

IFRS 11 聯合協議   2011.5.12 2013.1.1 

IFRS 12 
其他個體相關權

益之揭露   2011.5.12 2013.1.1 

IFRS 13 公允價值衡量   2011.5.12 2013.1.1 

IAS 1 財務報表之表達 2007.9 2009.1.1 2011.6.16 2012.7.1 

IAS 7  現金流量表 1992.12 1994.1.1 2010.10 2011.7.1 

IAS 12 所得稅 1996.10 1998.1.1 2010.12 2011.7.1 

IAS 19 員工福利 1998.2 1999.1.1 2011.6.16 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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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 現行版本（中文翻譯版） 新版本 

號次 名稱 發布日期 實施日期 發布日期 實施日期 

IAS 27 單獨財務報表 2008.1 2009.7.1 2011.5.12 2013.1.1 

IAS 28 
投資關聯企業及

合資 2003.12 2005.1.1 2011.5.12 2013.1.1 

IAS 31 合資權益 2003.12 2005.1.1 2011.5.12 2013.1.1 
停止適用 

 

肆、有關財務報表之名稱及綜合損益表之表達方式 

依據 IAS 1「財務報表之表達」第 10段規定，整份財務報表包括當期期末之財
務狀況表、當期之綜合損益表、當期之權益變動表、當期之現金流量表、附註；企

業可使用不同於本準則所使用之報表名稱。另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財務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
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IFRSs 與現行國內報表之組成部分規定原則一致，惟其中財
務狀況表因考量國內投資人閱讀報表之習慣及現有國內相關監理規定等，爰於採用

IFRSs時，保留原資產負債表之名稱，實質上即指財務狀況表。 

另依 IAS 1「財務報表之表達」第 81段規定，企業應將某一期間認列之所有收
益及費損項目表達於： 

一、單一綜合損益表，或 

二、兩張報表；一張報表列是損益之組成部分（單獨損益表），及第二張報表自損

益開始並列示其他綜合損益之組成部分（綜合損益表）。 

為避免國內投資人因較為熟悉損益表而忽略其他綜合損益之資訊，國內於訂定

規範時採單一綜合損益表之方式規範。另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10 年
5 月發布草案，規定所有企業應將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表達於單一連續報表之單獨
部分，並將修正 IAS 1 目前規定，因此國內編製準則草案之規畫方向亦合乎國際趨
勢。另目前 IFRSs 並未對企業之綜合損益表強制區分業內或業外活動，惟考量國內
外投資人對於掌握企業營業方面獲利情形等資訊之需，且 IAS 1 BC56 段僅規範企
業應確保揭露營業活動之結果係符合一般所認為之營業活動，爰於設計綜合損益表

之格式時，仍維持營業內及營業外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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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有關公允價值之運用範圍及不動產等資產項目衡量 

IFRSs 之重要特色即在於公允價值之運用，據分析共計 13 項，其運用之方式又
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僅限運用公允價值（IAS 17、IAS 18、IAS 19、IAS 36、IFRS 
2、IFRS 3、IFRS 4、IFRS 9）；第二類、優先運用公允價值（IAS41）；或第三類、
得選擇運用公允價值（IAS 16、IAS 38、IAS 40、IFRS 6）三種，彙整如下表，惟公
允價值之決定涉及諸多專業之判斷，是以國內於導入 IFRSs 之初，對於第 3 種得選
擇運用公允價值部分（IAS 16、IAS 38、IAS 40、IFRS 6），研議限制措施。 

  
資料來源：整理自 IFRSs 各相關公報 

準則名稱 公允價值衡量之相關應用 

IAS 1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後續衡量得採成本模式或重估價模式。 
重估價模式：若公允價值能可靠衡量，企業得採重估價金額

衡量某一類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所有項目。 

IAS 17 
租賃 

最低租賃給付現值之決定，必須先衡量資產之公允價值。 

IAS 18 
收入 

收入應按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衡量。 

IAS 19 
員工福利 

企業應以充分之規律性決定確定福利義務之現值與任何計畫

資產之公允價值，以使財務報表認列金額與報導期間結束日

所應決定之金額不會有重大差異。 

IAS 36 
資產減損 

可回收金額之決定（可能須衡量資產之公允價值）。 

IAS 38 
無形資產 

(1) 企業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產應以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衡
量。 

(2) 資產交換。 
(3) 於原始認列後，無形資產之衡量應採成本模式或重估價
模式；重估價金額為重估價日之公允價值減除其後之所

有累計攤銷及所有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 

IAS 40 
投資性不動產 

後續衡量應採成本模式或公允價值模式，選擇公允價值模式

之企業應按公允價值衡量所有投資性不動產。 

IAS 41 
農業 

除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情況外，生物資產應於原始認列

時及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 

IFRS 2 
股份基礎給付 

對於參照所給與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衡量之交易，企業應於

衡量日以可得之市價為基礎並考量該等權益工具給與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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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名稱 公允價值衡量之相關應用 

之條款及條件（除某些例外情況），衡量所給與權益工具之

公允價值。 

IFRS 3 
企業合併 

收購者應以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衡量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

承擔之負債。 

IFRS 4 
保險合約 

保險人應於收購日按公允價值衡量因企業合併所承擔之保險

負債及所取得之保險資產。 

IFRS 6 
礦產資源探勘及評估 

探勘及評估資產後續衡量得採用成本模式或重估價模式。 

IFRS 9 
金融工具 

除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外，金融資產均應以公允價

值衡量。 

 

其中針對投資性不動產等資產部分，依據 IAS 40 等公報之規定，續後衡量允
許採公允價值模式或成本模式，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亦曾有廢除成本模式
之議，惟因考量各國鑑價環境及技術成熟度不一，於採用 IFRSs 時仍有保留成本模
式之需，因而允許兩種模式，國內於規劃法規時亦曾就其利弊進行分析，並決定其

續後衡量均限採成本模式，說明如下： 

一、限制採成本模式 

（一）利： 

1. 採單一會計處理，有利國內企業報表比較。 

2. 不動產交易通常不經常發生且不具同質性，於不動產市場評價專業尚未臻
完全成熟、客觀時，採用成本模式可提供一致性之衡量。 

3. 成本模式衡量之損益波動較小。 

4. 減少企業管理意圖之影響。 

（二）弊： 

1. 公允價值模式較成本衡量，能提供財報使用者更攸關之資訊。 

2. 採成本模式仍需於附註揭露公允價值，公司仍有衡量成本。 

3. 企業僅可採成本模式，較無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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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歸公報，允許採公允價值模式或成本模式 

（一）利：可由企業依其狀況自行選擇，彈性較大。 

（二）弊： 

1. 企業間之財務報表不易比較。 

2. 若企業採公允價值（重估價）模式，於不動產市場評價專業尚未臻完全成
熟、客觀時，公允價值之衡量易有主觀性偏差，其未實現損益反應於相關

資產或損益內，相關波動較大，且恐有誤導閱表者之虞。 

3. 企業可能藉由變更會計處理(由成本模式變更為公允價值模式)操縱損益。 

陸、特定資產項目首次適用 IFRSs之研議 

投資性不動產、自用不動產、無形資產、探勘及評估資產等資產之續後衡量雖

規劃僅得採成本模式，惟首次適用時，仍有以下幾點因素考量，而予以特別規範： 

一、按 IFRS 1「首次採用國際報導準則」之規定，企業於首次適用 IFRSs時，得選
擇多項豁免項目（不追溯調整），其中以投資性不動產為例，公報允許企業得

選擇採公允價值做為認定成本（Deemed cost）作為轉換日之開帳金額，並依個
別資產判斷是否選擇以認定成本開帳，與續後衡量適用 IAS 40，規定所有投資
性不動產須於成本模式或公允價值模式中擇一且一致採用之性質不同。 

二、首次適用 IFRSs 時允許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做為認定成本，不必然隱含首次適
用及後續衡量須採一致之規定，按 IFRS 1.D7 之規定，首次適用選擇認定成本
豁免項目者，後續衡量仍可採成本模式，是以將首次適用及續後衡量分別處理

及考量，除合乎公報規定及精神，亦有利企業綜合考量首次適用之影響情形。 

三、另考量估算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涉及國內目前之鑑價技術與規範，惟若

該資產首次適用 IFRSs 時，現金流量估算過高，藉以拉高其開帳金額，則後續
衡量採成本模式時，因續後未有實質現金流量支撐該價格，則該資產將產生鉅

額減損損失，是以規劃開放投資性不動產於首次適用時得以公允價值作為認定

成本，而後續衡量僅限採成本模式，於監理上較無疑慮。 

四、另考量現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並無投資性不動產之分類，不動產亦未採公允價

值評價，尚未反應其市場價值，故未來採 IFRSs 後，允許首次採用 IFRSs 時可
採公允價值作為認定成本（僅轉換日一次調整），惟後續衡量部分仍維持採成



 

 

13
中華民國一○○年七月十六日出版 

本期專題

本模式，於推動 IFRSs初期相關制度將不致有太大變動。 

柒、結論及未來發展 

自我國於 98 年 5 月 14 日宣布自 102 年起分二階段實施 IFRSs，迄今已逾 2
年，相較於其他導入 IFRSs 之國家，國內企業有 3 年半以上之準備時間，除與韓國
時程（2007 年宣布，2011 年起採用）相當之外，均較歐盟、香港、新加坡、澳洲
（2002 年宣布，2005 年起採用）、加拿大（2008 年宣布，2011 年起採用）等國導
入時程長，已給予企業相當之準備時間。復以財報編製準則正式發布後，將提供企

業充足之時間調整相關會計科目及資訊系統。 

此外，國內於導入 IFRSs 初期，仍對部分 IFRSs 之選擇予以限制，或於編製準
則中納入較為細部之規定，未來可視需要持續檢討調整，重點包括： 

一、有關投資性不動產之續後衡量部分 

有關於投資性不動產之後續衡量部分，未來金管會將視企業公允價值之揭露情

形、國內投資性不動產之鑑價實施狀況等因素，再進行全面檢討，預計於 104 年
（第 2 階段採用 IFRSs 時程）前評估各項因素條件，以決定後續衡量是否可採公允
價值。 

二、有關財務報告中之揭露內容及範圍部分 

外界對編製準則中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之存廢、會計估計變動之作業程序應納

入重大性，以及免除附表中揭露發行人及各子公司重大交易事項等議題曾表達建議

主管機關放寬此部分規定之意見，基於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僅年度財務報告須揭露

（一年一次），且導入 IFRSs 後，IFRSs 屬原則性規範，雖附註已有相關揭露，為
避免企業遺漏相關揭露資訊，初期仍宜保留編製準則中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及發行

人及各子公司重大交易事項，且為期企業審慎評估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之變動，國

內導入 IFRSs 初期仍宜要求經一定之程序（董事會、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股東
會），以加強公司治理，未來可檢討調整。 

三、有關國際會計準則之持續修正部分 

因應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頻繁修正國際會計準則，金管會除曾透過國
際會議等場合向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建議將 IFRSs公報調整為較具彈性之
內容外，目前已將公報翻譯之腳步加速，其中將針對與企業公允價值之運用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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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重要之 IFRS 13「公允價值之衡量」及攸關金融業業務之 IFRS 9「金融工具」
（2011年版）部分儘速翻譯，以利國內企業順利實施 IFRSs。 

四、有關未來實施 IFRSs 後財務報告之公告申報期限及會計師查核意見
部分 

目前金管會已將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等條文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其中將對
財務報告公報申報之期限與會計師查核意見調整與國際一致，惟在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等條文未獲通過之情形下，未來之因應方式如下： 

 
財務報告 現行規定 國際普遍作法 因應方案 

報表類型 個體 合併 合併 

申報期限 3個月 90日 3個月 年度 

簽證意見 查核 查核 查核 

報表類型 個體 合併 合併 

申報期限 2個月 45日 2個月 半年度 

簽證意見 查核 核閱 查核 

報表類型 個體 合併 合併 

申報期限 1個月 45日 1個月 
季 
 

簽證意見 核閱 核閱 核閱 

 

 

 

 


